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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 NBA选秀的制度，得出以下结论：NBA选秀是选秀球队、选
秀球员、选秀球员经纪人三方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选秀球员和自己经纪人的有限理性限

制了选秀球员自身的发展；NBA 选秀球队和选秀球员经纪人的信息不对称对选秀球员的发展不
利；NBA选秀球队、选秀球员以及选秀球员经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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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NBA draft system by using economic methods,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

sions: NBA draft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drafting teams, drafted players and their brokers seek for the maximiza-

tion of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limited reason of the drafted players and their brokers has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rafted players themselves; incomplete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NBA drafting teams and drafted player 

brokers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rafted players; the opportunistic tendency of the NBA drafting 

teams, drafted players and their brokers is to seek for greater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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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07 年 6 月 29 日 NBA 选秀的落幕，中国球

员易建联和孙悦分别被密尔沃基雄鹿队以第 6 顺位和

洛杉矶湖人队以第 40 顺位选中，中国球员的篮球水平

越来越被国际最高水平的联赛认可。但是，从易建联

的情况来看，他本人并不希望去密尔沃基雄鹿队，拒

绝到雄鹿队报到，此事件成为 2007 年 NBA 选秀中的

最大新闻（即“交易门”事件），这对易建联今后的发

展非常不利。本研究从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的视角，

对 NBA 选秀的动因进行探析，从中找出影响 NBA 选

秀过程中一些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为我国高水平球

员将来能够成功地参与 NBA选秀提供一些建议。 

“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出自美国经济学家威

廉姆森。冠以一个“新”字，是为了与老制度经济学

相区别。威廉姆森把货币经济学、风险决策、产权和

交易费用分析以及合约经济学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1]。按

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是可以分析的，因为制

度本身具有效率，而且可以估量[2]1。新制度经济学把

“制度”视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内生变量，注

重研究主体的利益动机。换句话说，就是把“制度”

看成最重要的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就是约束

人们行为的各种规则，既包括风俗习惯，又包括法律

制度及其他各种社会约定，是由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

共同构成的。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鼓励人与

人之间的信赖，减少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成本，使一

个社会能够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应用于创造社会财

富。这样，就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1  NBA 选秀是球队、球员、经纪人谋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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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是改变交易成本以及推动制度变

迁的基本原因[2]20。人（经济主体）的一切行为都表现

为趋利避害，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家把人

类界定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利己主义的化身，即

人们所说的“经济人”[3]。经济人作为一种简化了的个

人模式，就是会“算计”，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

的人[4]。NBA 选秀实际上是三方（选秀球队、选秀球

员、选秀球员的经纪人）尽量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过程。NBA选秀球队在选秀过程中，一方面非常重视

选秀球员自身的能力和潜能，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视其

市场占有能力，如果这名球员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球队将会在电视转播、门票销售、广告市场等项目中

获取巨大的商业价值。如 NBA明星球员勒布朗·詹姆

斯，在进入 NBA 选秀之前，就得到了耐克公司 900

万美元的巨额鞋业合同，进入 NBA后，勒布朗·詹姆

斯又获得了更多、更大的经济合同。我国球员姚明在

进入 NBA火箭队后，获得了中国联通、苹果电脑、锐

步公司等多家大型企业的巨额合同，而休斯顿火箭队

也从电视转播费用、电视收视率、门票等收入中赚到

了 12 亿美元的巨额利润。 

选秀球员个人也希望到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球队

去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易建联希望选择一个适合

自己技术风格和打法特点的球队，如芝加哥公牛队、

凤凰城太阳队、金州勇士队等，以便能在 NBA立足。

另外，NBA市场可以划分为本地市场、地区市场、国

家市场 3 种。本地市场是指拥有球迷基础的球队所在

城市或临近大都市地区；地区市场是指一个更大的范

围，可能包括临近的几个州；而国家市场是涵盖整个

国家并且是最具盈利机会的市场[5]。易建联被雄鹿队选

中后拒绝到雄鹿队报到，因为他不希望去密尔沃基这

种小城市的球队发展，更希望去华人众多的芝加哥、

旧金山、洛杉矶等大城市球队开发自身的商业价值。

又如前火箭队球员弗朗西斯被温哥华灰熊队选中，也

拒绝和灰熊队签约，并且威胁灰熊队如果不把自己交

易到别的球队，自己将退出NBA联赛，因为他希望到

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球队开发自身的商业价值，最

后灰熊队被迫将其交易到火箭队。 

按照 NBA的规定，经纪人可以从其所代理球员的

各种经济活动中提取 5％的佣金。因此，球员经纪人

总是争取把自己麾下的球员推向纽约、洛杉矶、芝加

哥等繁华的大城市球队，使球员和自己获取巨额的利

润。例如，在合约基本确定的情况下，易建联得到的

广告越多，经纪人费根的收入也就越多。因此，选秀

实际上是选秀球队、选秀球员和选秀球员经纪人为自

身谋取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2  选秀球员和经纪人的有限理性限制了球

员自身的发展 
人的有限理性限制了自身的发展。诺思认为，人

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复杂，在

经济活动交易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

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

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

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3]。因此，选秀球员和自己的

经纪人必须对自身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制度强制执行，

是其发挥有效作用的条件。强制性本身不是目的，建

立制度不是为了惩罚。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是

为了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资源配置总是通过各类

经济主体之间，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的[2]61。

经济学是要通过这种制度的强制性，使人们认识到合

作的重要性。NBA的选秀规则是球队选择球员，而不

是球员选择球队。选秀制度是 NBA为了保障各个球队

的利益，保证优秀队员平均分散在各个球队，从而保

证每支球队的成绩、上座率和市场开发的资源基本相

等。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强弱差距不断扩大。任何球

员只要被球队选中，都应该无条件地为该队效力至少

2 到 4 年之后才能自由转会。以易建联为例，雄鹿队

出于何种目的选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已经选中

了易建联。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够改变的基本事实，从

这个基本原则来说，易建联应该去雄鹿。易建联个人

希望最大限度的实现自身的价值，即他希望到自己想

到的球队和市场中去发展自己，这本无可指责，但是

他希望去的球队选秀顺位靠后，根本不可能选中他，

只有通过交易才能实现，而雄鹿队却又不肯交易他。

因此，易建联只有先通过在雄鹿队中的良好表现证明

自己的价值，才能在将来选择更适合自己发展的球队。 

按照博弈论的分析，人们的经济活动过程（交易

过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过程[2]42。正是制度为人

们提供了相互信任和合作的保证，才有可能有“正和

博弈”，而不信任的非合作博弈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

弈”和“负和博弈”。博弈人是理性的，在竞争中谋求

获得“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信息的限制以及

情感、个人偏好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在实际竞争中只

能确定“满意程度的下限”。此外，博弈人的理性是有

限度的，有时也会犯错误。因此，体育博弈人在选择

策略时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动态性和变更性[6]。以易建

联的经纪人费根为例，作为一名球员的经纪人，最基

本的要求就是要和各支球队的老板及其代表处理好关

系。在易建联赴美参加试训期间，费根理应和各支球

队保持联系，但他却拒绝了雄鹿单独试训的邀请。NBA

是没有规定经纪人必须答应所有球队的试训要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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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的做法并没有违反规则，但是，出于最基本的相互

尊重, 费根应该找一个合适、礼貌的回绝方式。可是

费根没有做到这点，或许这正是雄鹿如今截杀并且不

交换易建联的重要原因之一。又如我国球员王治郅在

NBA 打球时，他的经纪人给他提供了很多不好的建

议，导致王治郅和中国篮协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对

王治郅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因此，选秀球员应该

准确判断经纪人的选秀策略是否损害自身的形象，否

则将不利于自己在 NBA的发展。 

 

3  NBA选秀球队和经纪人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对选秀球员的发展不利 
在现实世界中，信息不仅具有不完全的特征，而

且还具有不对称的特征。所谓不对称是指当事人双方

的信息条件不同，甲方确切知道该行为的整个过程和

主要特征及其后果，乙方不知道，甲方故意对乙方隐

瞒，以期获得较高的报酬[7]。实际上，除此之外，人们

还可以通过欺骗、偷窃、说谎等隐瞒信息手段获利。

所谓职业竞技体育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是指在职业

竞技体育交易过程中一方掌握的信息大于另一方，即

拥有另一方不知道或无法验证的信息和知识[8]。在职业

竞技体育较发达的国家，经纪人为了竞争著名运动员

的代理权，经常夸大、虚报自己的能力，而一旦取得

代理权，往往置运动员的权益于一边，谋取个人私利，

就属于信息非对称的表现。信息不对称经常会出现两

种现象：逆选择与道德风险。逆选择的产生原因主要

是因为越是有问题越会利用信息优势来进行交易，占

信息劣势者便宜，造成交易标的都是有问题的劣币驱

逐良币的现象。体育经纪人与球队（俱乐部）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也同样引起逆选择问题。正如易建联的

天赋是其参加选秀的最大资本，在美国期间，很多球

队都希望试训他，但经纪人费根却不让那些“易之队”

不中意的球队试训。最终，4 支球队的总经理开会，

商讨在选秀大会上截杀易建联。从选秀的具体操作上，

雄鹿队的确是有意“截杀”，参加选秀的球员如果被球

队看中，即使球员不希望去，但是球队也很有可能选

中这名球员。雄鹿队所在的城市密尔沃基确实是个小

城市，经济不是特别发达，雄鹿队在联盟中的排名也

是倒数第几位，并且球队市场占有率不高，在选中易

建联后雄鹿队通过一些媒体宣传自己城市和球队的优

势，而对于自己城市和球队的劣势却尽量掩盖和最小

化。易建联被选上之后费根马上要求交易，这让雄鹿

队和密尔沃基的媒体十分不满。最重要的是，雄鹿队

并不是在和易建联过不去，而是针对易建联的经纪人

费根。NBA 经过 60 年的发展，各种相关的商业模式

越来越健全，球员经纪人的权力也随之不断扩大，许

多经纪人的权力已经大到足以左右球队运作的地步。

权力过大的经纪人很容易做出伤害球队利益的决断，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NBA历史上才出现那么多次老板

联合指责经纪人的事件，才会有雄鹿今天的半路截杀。

从根本上说，这是对优秀球员资源的争夺战，交战的

双方是球队和经纪人。谁控制了这张战争的主导权的

牌，谁就可以从中得到最大利益。在很多人眼里，最

重要的并不是易建联自己是否适合这个球队，而是他

在球队是否有更大的开发价值。 

NBA 各支球队管理层都认为易建联无论如何都

应该前往密尔沃基。NBA联盟的游戏规则就是利用选

秀权来保护小城市球队的市场以及球队的实力，如果

易建联不前往雄鹿队效力，对于现有的规则将是极大

的破坏并将造成深远影响，而这是联盟不愿意看到的。

而中国篮协方面的目的很简单，他们希望易建联能够

在 NBA得到充分的锻炼，这样能够在明年的奥运会中

帮助国家队。因此，NBA选秀三方都应该以选秀球员

将来能够在 NBA中更好的发展为准则，来确定选秀的

策略。 

 

4  NBA 选秀球队、球员以及经纪人的机会主

义倾向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

括制度的重要性：制度可以避免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的

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所谓机会主义倾向是指在

非均衡市场上，人们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

经济责任的行为。威廉姆森说：“机会主义是指信息的

不完整的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旨在造成信息方

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它

是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实际条件或人为条件的原因，这

种情况使得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3]人们在

经济活动中总是尽最大能力地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

益，自私且不惜损人。NBA选秀球队总是把在规则允

许的范围内获得自身最大的利益作为最终的目标。例

如，密尔沃基雄鹿队对中国球员易建联的选择，一方

面看中了易建联的巨大潜能，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谋

求易建联身后巨大的商业利益。而易建联本人在其经

纪人的安排下，不参加选秀训练营，只接受自己看中

的球队的试训，如太阳、76 人、勇士等队的邀请试训，

虽然这些球队选秀顺位靠后。对于一些排名靠前的球

队，如亚特兰大老鹰队和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试训，

也只是选择一些没有对抗的技能测试，同时不打对抗

比赛。这是易建联的经纪人采取的扬长避短的选秀策

略，因为易建联目前身体单薄、对抗能力较差，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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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掩盖，使得这些球队不能

得到易建联在对抗比赛情况下的真实情况，从而提高

易建联的选秀顺位，目的是为选秀球员和自己获取更

大的利益。而对于选秀排位靠前的雄鹿队、灰熊队、

森林狼队等采取了不理睬和不参加试训的策略，导致

以上几支球队的愤怒。最终，4支球队的总经理开会，

商讨在选秀大会上截杀易建联。费根选秀策略的失误

之处，在于没有根据易建联选择球队的标准对选秀顺

位做出合理的估计，如果费根想让易建联为“拥有很

多华裔人口”的城市球队打球，那他早就应该让易建

联退出这次选秀。因为这些球队拥有的选秀顺位都不

高。根据选秀规则，如果一名海外球员超过 22 周岁还

没有被 NBA 选秀选中，该球员被称为“新人自由球

员”，新人自由球员可以和任何一支 NBA 球队谈判、

签约[9]。即便不参加选秀，易建联同样可以和球队谈成

较高的薪金合同，不比有工资上限的新秀差。 

在雄鹿队不主动交易的前提下，易建联只有两个

选择：一是回到 CBA打球，此间和雄鹿的合同暂时终

止，任何时候再回到NBA则继续和雄鹿的合同；二是

不在职业队打球，并且在一年之后再次参加选秀。如

果雄鹿不交易，易建联又不回 CBA，那么易建联只剩

下两条路：在雄鹿打球，或者待业一年。而易建联现

在的球队广东宏远也绝不会轻易放走易建联。他们宣

称：一要买断易建联与广东宏远的合同，需要用现金

和某些有附加值的东西进行交换，诸如易建联成为广

东宏远的商业代言人；二是易建联要将自己的经纪权

交给代理所有广东宏远球员的经纪公司。从这两份合

同能看出，广东宏远非常看重易建联的商业价值。因

此，从选秀球队到参加选秀的球员，从选秀球员的经

纪人到选秀球员现在的球队都在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选秀实质上是多方的经济博弈。 

 

5  建议 
1)由于选秀三方（选秀球队、球员、经纪人）“经

济人”行为的存在，建议我国参加NBA选秀的球员首

先应该使自己先进入NBA联盟发展；然后再考虑自身

合理的利益。 

2)建议我国参加NBA选秀的球员要选择正确的经

纪人，对自己经纪人做出的选秀决策要以是否损害自

身形象为准则。 

3)选秀三方都应该以选秀球员将来能够更好地在

NBA发展为准则，来确定选秀的策略。 

4)参加NBA选秀球员以及经纪人在制定选秀方案

时，对可能发生的选秀风险须要提前防范，以免使选

秀球员将来在 NBA难以立足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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